
（上接

D49

版）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２００７

年修订）》 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５

号

－－－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征求意见稿）（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

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

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

３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４

）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

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４６１

，

７５９

，

７８４．７８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２

，

８００

，

３００．８６

元，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４６

，

１７５

，

９７８．４８

元，减应付

２０１０

年

普通股股利

３２

，

８６８

，

６５９．７６

元，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５２５

，

５１５

，

４４７．４０

元，拟以

２０１１

年末股

本

４１０

，

８５８

，

２４７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 （含税）， 应付普通股股利

２４

，

６５１

，

４９４．８２

元。本年度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施办法的议案（详见上交所网站）；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户田”）拟

与公司关联方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伊藤忠”）发生总额不超过

１．４

亿元人

民币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杉杉户田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伊藤忠系公司股东伊藤忠之全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度杉杉户田预计发生的日常性采购交易属于关联交易。鉴于上海伊

藤忠在保证原料质量的前提下承诺提供比其他供方较长的账期， 有利于杉杉户田的资金周

转，降低成本，符合《合资合同》有关规定，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该

项议案。

监事会认为：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戴继雄先生就该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性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杉杉户田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符合全体股

东和本公司的利益， 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号

公告）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交所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交所网站）；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关于提名陈琦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郁品种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一职，本届监事会决定提名

陈琦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陈琦，女，

３９

岁，大专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曾任宁波吉江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综合管理部部长。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下属控股子公司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

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户田”）与关联方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伊藤忠”）拟发生不超过

１．４

亿元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陈光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８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２０１２

年预计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系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符合杉杉户田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定价，公平合理，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２０１２

年杉杉户田预计与关联方上海伊藤忠发生总额不超过

１．４

亿

元人民币的商品采购关联交易。（见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预计金额

（不超过）

上期实际发生

金额

商品采购 上海伊藤忠

四氧化三钴等原

辅料

参照市场价

１．４

亿元以内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与户田工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户田”）、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以下简称“伊藤忠”）就锂电池正极材料业务达成合资合作：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

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与

Ｔ＆Ｉ

湖南投资株式会社 （户田持有

Ｔ＆Ｉ ７５％

的股权， 伊藤忠持有

Ｔ＆Ｉ

２５％

的股权）签署了《关于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合资合同》。根据《合资合

同》第

２５

条规定，合资各方及合资公司进行合资公司相关交易时，若伊藤忠提供的条件更具

有竞争力或具有同等竞争力，伊藤忠作为交易对方具有优先权（详见公司发布在上交所网站

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号）。

杉杉户田采购的四氧化三钴等原辅料价格长期处于波动状态，上海伊藤忠承诺提供比其

他供方较长的账期，有利于杉杉户田资金周转，降低成本，符合《合资合同》有关规定。

该事宜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参加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董事陈

光华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事宜。公司独立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和戴

继雄先生就该事宜出具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６

楼

注册地址：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

Ｃ

区外高桥大厦

５０４

室

法定代表人：

ＫＯＳＥＫＩ ＳＨＵＩＣＨＩ

（小关秀一）

注册资本：美元

５１０

万

经营范围：保税区内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区内仓储

及商业性简单加工；粮油产品（含酒类）、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化肥、钢材及其制品、

矿产品、金属及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合成树脂、天然橡胶、橡胶及其制品、土畜产品、木

材及木材制品、纸张及造纸原料、建筑材料、日用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品、机电设备、家电设备、

电子通信设备及零部件、工艺美术品（文物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配套业

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贸易咨询服务；进出口贸易业务（铁矿石进口除外）。（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２

、本次关联交易关联关系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根据《合资合同》第

２５

条规定，伊藤忠与其他公司提供的条件相比更具有竞争力或拥有

同等竞争力的，合资公司应起用伊藤忠，使其参与交易。

合资公司应当以非关联方之间进行的与关联交易相同或类似且在相同或相近时间内进

行的业务活动所发生的价格为依据参考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属于公司日常性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杉杉户田生产经营的实际

需要。上海伊藤忠承诺提供比其他供方较长的账期，有利于杉杉户田资金周转，降低成本。交

易价格以市场定价为依据，交易风险可控，体现了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全世先生、郑孟状先生和戴继雄先生就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

立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性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杉杉户田生产经

营的实际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和本公司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对下属控股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全年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４７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

５８

，

７７６．７２

万元，无逾期担保。

●

本项担保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授权董事会在额度

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在符合国家有关

政策的前提下， 由公司继续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为人民币

１４７

，

０００

万元担保额度，有

效期为一年。

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董事应到

９

名，实到

９

名。上述担保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有效期内授权董事会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注册地址：资兴

经济开发区江北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智华，公司主要业务：锂离子电池材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１１

，

５０４．４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５．８％

，

２０１１

年实

现净利润

４４３．９５

万元。

２

、东莞市杉杉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注册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享美水濂澎峒工业区二期厂区

５

厂房，法定代表人：李智华，公司主要业务：锂

离子电池材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１８

，

９１７．０３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６１．１６％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１

，

５２６．９７

万元。

３

、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４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６７％

的股份，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城

ＭＯ

栋，法定代表人：钱程，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电池材料的

生产和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２３

，

０８５．０２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５５．２４％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１９．２７

万元。

４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６

，

６６６．６７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份，注册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麓天路

１７－８

，法定代表人：李智华，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新材料及主

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 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４１

，

７０３．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０．４７％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３．６９

万元。

５

、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

１００％

，注册地

址：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任伟泉，公司主要经营业务：锂离子负极材

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

为

２２

，

６７８．８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９％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７８８．６８

万元。

６

、杉杉（芜湖）服饰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４

万美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

限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份，注册地址：芜湖南陵工业园，法定代表人：邱亚男，公司主要经营业

务：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加工、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

为

２８

，

２３１．８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１．５５％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２

，

０００．９９

万元。

７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４４５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份，注册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邱妙发，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服装面料

的制造加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６９

，

９０８．３３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７５．３％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２８１．９５

万元。

８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注册地址：

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３１５８

号

２

幢，法定代表人：任伟泉，公司主要经营业务：锂离子电池负

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

资产总额为

４８

，

８１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１．１６％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４

，

２９２．３

万元。

９

、上海杉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注册

地址：浦东新区芦潮港镇鸿音路

１２１１

号

４

幢

１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李滨耀，公司主要经营业

务： 锂离子动力电池关键材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４

，

００１．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０．１９

万元。

１０

、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

份，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聚才路

９９

号，法定代表人：庄巍，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服装品牌管

理、策划。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２６

，

１１８．９３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５９．４５％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８２０．６６

万元。

１１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注册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望春工业园区杉杉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庄巍，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创业投

资业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５３

，

２６１．１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为

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０９．１８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要。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

５８

，

７７６．７２

万元，无逾期担

保，占最新一期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２０．２７％

，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1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上接

D50

版）

１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

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２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交；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2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后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前结束

４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

８５１００９８９

（

３

）传 真：

０７５４

—

８５１００７９７

（

４

）邮 编：

５１５８３４

（

５

）联系人：刘伟宏、陈筱薇

５

、其他事项：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

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2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件一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单位（人）对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投票意愿如下（在表决项后面的方框内打

√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

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７

关于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

”，明确每一审议事项的具体指示；

２

、若委托人未对审议事项作具体指示的，则视为可由股东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表决；

３

、此授权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富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议案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运作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检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运作、公司财务、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收购资产和关联交易不存在问题。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监会〔

２０１１

〕

４１

号公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１２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和要求，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监事会提出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

４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

１１０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需经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实

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项目名称：四川省阆中市投资建设木业生产加工项目

２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６

亿元，以自筹资金解决。

３

、本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投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投资项目概述

１

、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四川省阆中市投资建设木业生产加工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６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净

资产的

１４．６６％

。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四川省阆中市投资建设木业生产加工项目的议案》。

３

、本次投资总额未超出《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４

、此次投资建厂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实地考察调研，严格论证，该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项目位置：本项目位于阆中市七里工业集中区迎宾路以东，临近嘉陵江。

２

、投资总额：本项目由公司在阆中市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实施，总投资额约

６

亿元，包括土地费用、厂

房及配套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其中注册资本

１

亿元，剩余资金由子公司借款筹集。

３

、拟建规模：占地面积约

５００

亩，主要进行木业生产加工。

三、本次投资项目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加快公司拓展国内市场的步伐，打造辐射北方地区的木业制造基地，增强公司

的竞争实力，项目建成后将增加公司的收入，提升公司的业绩。

四、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解决。

五、其他

公司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目前已同阆中市人民政府就本项目投资事宜达成合作意向。公司已授权总经

理在董事会决议范围内签订涉及该项目的相关法律文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格式指引）》之要求，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３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不超过

１４

，

８００

万

新股。根据询价情况，本公司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十家发行对象

进行配售，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５．７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８４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８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已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汇入本公司在珠海市商

业银行总部营业部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０１７５７７３４３０１２

账号内。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发行

费用

１

，

５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８２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８５

，

４８５．００ ７０

，

５１１．００

２

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７

，

００９．００ ７

，

００９．００

３

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

７

，

４７１．７０ ７

，

４７１．７０

合 计

９９

，

９６５．７０ ８４

，

９９１．７０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计划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

式解决。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采用严格的专项资金使用审批流程按计划依步骤使用。

（三） 上一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使用金额及余额

１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合计

１０３

，

５４０

，

３００．４３

元。

２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用于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资金合计

２０

，

１６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

４１２

，

８４６．６５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

，

６７８．９９

元。

４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本次募集资金应付各项审计等费用共计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

审计费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证券登记费

１４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验资费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按照规定总

共应付审计等费用

１

，

５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尚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未付。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应结余

６９９

，

２９６

，

８６７．２３

元，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

１４９

，

２９６

，

８６７．２３

元，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实际余额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四）本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使用金额及余额

１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金合计

５０８

，

３３２

，

４７８．１３

元；本项目累计支

出

６１１

，

８７２

，

７７８．５６

元。

２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资金

１０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项目累计支出

３１

，

０４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资金

２７

，

７６４

，

５０８．２０

元，该项目累计支出

２７

，

７６４

，

５０８．２０

元。

４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

１２

，

３３０

，

２４８．０４

元、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０

，

３７２．１１

元；累计利

息收入

１２

，

７４３

，

０９４．６９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２

，

０５１．１０

元。

５

、本期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支付本次募集资金应付律师费用

５０

万元；募集资金应付各项审计等

费用累计支付

１

，

５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元，该项目支付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公司募集资金应结余

１６４

，

１３９

，

７５６．８３

元， 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为

９４

，

１３９

，

７５６．８３

元，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实际余额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内部管

理控制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公司第三届第四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中国银行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珠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龙湖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

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账户名称：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或开户证实书号码 类型 存储金额

１

珠海市商业银行（已更名为

珠海华润银行）

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０１７５７７３４３０１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８

，

８５８

，

８４８．６１

２

珠海华润银行

００１９３７５４８５０１４

定期存款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０００００６５３５５７７６０１４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５８

，

９１１

，

１８３．１１

４

珠海华润银行

００１９３７５４６００１４

定期存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交通银行汕头龙湖支行

４４５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８１２０１０９２５７

募集资金专户

１６

，

３６９

，

７２５．１１

合 计

１６４

，

１３９

，

７５６．８３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人民币

５２

，

１７５

，

２０７．６７

元。此

事项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２９

号”报告审核鉴证。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该公司预先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

资金。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募投项目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部分调整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营销网络建设

项目实施方式作部分调整的议案》，对部分实施项目地点由租赁改为购买及租赁。上述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的调整仅仅改变了项目的部分实施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

的影响。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该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

施地点作部分调整的议案》，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部分调整，将原来在香河、苏州、重庆设立

体验中心分别调整为在南京、昆明、厦门设立体验中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上述对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调整仅仅改变了项目部分实施地点，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

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方向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１

年度，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未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内部管理控制制

度》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

，

２０９．２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４

，

６９７．７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７

，

０６８．３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募 集 资 金

拟 投 入 金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与承

诺投

入金

额的

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营销网

络建设

项目

８５

，

４８５．００ ７０

，

５１１．００ ６７

，

７２８．５０

未作分

期承诺

５０

，

８３３．２５ ６１

，

１８７．２８ ９０．３４％

建设期未

投产

否

研发设

计中心

建设项

目

７

，

００９．００ ７

，

００９．００ ７

，

００９．００

未作分

期承诺

２

，

７７６．４５ ２

，

７７６．４５ ３９．６１％

建设期未

投产

否

信息管

理系统

升级项

目

７

，

４７１．７０ ７

，

４７１．７０ ７

，

４７１．７０

未作分

期承诺

１

，

０８８．００ ３

，

１０４．６０ ４１．５５％

建设期未

投产

否

合计 —

９９

，

９６５．７０ ８４

，

９９１．７０ ８２

，

２０９．２０ ５４

，

６９７．７０ ６７

，

０６８．３３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之（二）内容之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